
06 2026年1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校对毛凌波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多媒体视频制作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四川至诚至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
构）受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采购人）委托，拟对多
媒体视频制作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兹
通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投标人
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26ZCZDC0003-01
二、项目名称：多媒体视频制作服务采购项目
三、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四、招标项目简介：本次采购项目共1个包
1.采购内容

（采购内容及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五、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以下规定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的投标人，不得为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中的投标人。

（三）投标人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四）本项目特殊资质要求：无。
（五）本次采购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地点、方式：
1.获取时间：2026年1月9日-2026年1月15

日，9:30-12:00，14:00-18:00（北京时间）
2.获取方式：
现场获取：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到四川省成都

市高新区盛和一路新南中心写字楼10F四川至诚至

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现场获取招标文件。获取招标
文件时需携带或提供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
件、介绍信（包括拟参与项目基本信息、经办人员身
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电话、邮箱等）、经办人须提供
由主管部门出具的参保单位为供应商的社会保险个
人参保证明（注：须提供投标前本年度最近一次缴费
的社保证明）和招标文件发售费转款凭证复印件，如
在规定时间内未领取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供应商
均无资格参加该项目的投标。

3.招标文件售价：2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
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收款单位:四川至诚至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泸州银行成都自贸区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9200 0040 0395 8965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1月16日14：30（北京

时间）。
开标时间：2026 年 1月 16 日 14：30（北京时

间）。
投标文件递交的起止时间：2026年 1月16日

14：00-14：3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

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本次招标不接
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七、开标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11楼B区。

八、公告发布: 在四川在线和华西都市报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11楼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8-86967551
采购代理机构：四川至诚至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新南中心写字

楼10F
联 系 人：侯先生
联系电话：028-86051967
电子邮件：sczczdtec@163.com

序号

1

名称

多媒体视频
制作服务

采购预算

60万元
（不含税）

最高限价

60万元
（不含税）

乘客图便宜方便，想包车从崇州去
成都开会；驾驶员想着能赚钱，借了辆
车来载客，结果刚下高速就被执法人员
查获，这一幕发生在成彭高速出口。1
月14日，记者从成都市交通运输执法总
队获悉，这辆非法营运的大客车已被当
场查获，涉事驾驶员被处罚款12000元
的行政处罚。

1月9日上午10时许，一辆川A牌照
大客车缓缓驶出成彭高速收费站，执法
人员凭借经验判断其存在非法营运嫌
疑，随即引导车辆靠边接受检查。执法
人员要求驾驶员刘某出示相关证件，刘
某磨磨蹭蹭半天，只掏出一本车辆行驶
证，证件上“使用性质”一栏清晰标注着

“非营运”，且车辆登记所有人也并非刘
某，而是一家苗木经营部。

经现场核查，该车核载23人，实载17
人，其中16名乘客是由崇州前往成都市
区参加会议，当事驾驶员刘某现场无法
出示从业资格证及车辆《道路运输证》。

“听说他以前就是开大巴车的，一
问价格也实惠，就没查看车辆和司机的
营运资质。”带队的乘客周某告诉执法
人员，为了方便集体出行，他在1月7日
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刘某，双方以500
元价格约定往返接送。面对乘坐非法

营运车辆可能连开会都赶不上，周某懊
悔万分。

驾驶员刘某交代，他曾是某运输企
业的大巴车驾驶员，在听说了这趟包车
需求后，他想到朋友母亲处正好有一辆
合适的车可以借用，虽然知道该车载客
不合法，但想着“有钱赚”，就抱着侥幸
心理接下了这笔订单。

随后，执法人员依法暂扣涉事车
辆，同时紧急协调正规营运大巴，对乘
客进行转运。

驾驶员刘某因擅自从事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执法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对
其处以罚款12000元的行政处罚。据
了解，为了尽快归还借用车辆，刘某在
收到处罚通知后迅速缴纳了罚款。

执法人员提醒包车避坑有三要点：
一是与正规的运输公司订立出行合同，并
要求公司出示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和司
机的客运从业资格证；二是看标识，正规
营运大巴车身会清晰标注运输公司名
称、LOGO及监督投诉电话；三是拒低
价，“黑车”报价通常远低于市场正常水
平，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纠纷，乘客维权
艰难。市民若发现疑似“黑大巴”“黑车”，
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举
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1月6日，乐山大佛文物保护管理委
员会发布《关于划定乐山大佛遗产地
禁止水域的通告》，提出自2月5日起，任
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划
定区域内游泳、捕鱼。

这一规定立即引发网友热议，有人
认为此举有利于排除下河游泳的安全隐
患，也有人认为管委会不允许市民在自
然水域游泳“不近人情”。针对规定提出
的最高300元的罚款，网友也颇多微词。

1月13日，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网友们误解了禁令发布的初衷，其出
发点是保障安全，“每年都有很多不熟悉
水性的游客下水去玩，但大佛前的水域
又险又急。”该负责人称，仅去年一年，景
区便出动水上救援48次，劝离下水游泳、
垂钓、捕鱼等行为500余人次。

划定两个区域
描红区域禁止游泳捕鱼
通告在乐山大佛周边划出了两个区

域，其一是红色虚线划定的“乐山大佛风
景名胜区”，其范围包括乐山大佛所在的
凌云山和大佛前的岷江水域、大渡河水
域，以及岷江西岸部分地区。第二个区域
被完全描红，标注为“禁止游泳、垂钓、捕
鱼水域”，范围包括岷江一桥至乌尤寺码
头下端的岷江河道，斑竹湾大件码头上
端至肖公嘴三江汇流处的大渡河河道。

通告称，为了保护岷江、大渡河、青
衣江三江汇流自然景观的完整性，贯彻
落实《乐山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强化乐山大佛世界
遗产地水域安全管理，保障市民和游客
人身安全，2月5日起，任何单位、组织和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描红区域内游泳、
捕鱼。春季禁渔期内（每年3月1日至6月
30日），该区域同时禁止一切垂钓活动。

对违反该通告规定的，将依据《乐山
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第
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乐山大佛

保护管理机构给予批评教育，并可处
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如行为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交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

网友争议不断
当地冬泳协会停止活动
“禁泳令”发布后，在线上线下引发

广泛讨论。
互联网上，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对此禁

令“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认为，大佛前
的大渡河、岷江都是自然水域，管委会一纸
禁令就管控了，有点不近人情。“冬泳队怎
么办？冬泳就成为历史了？”有网友追问。

线下，也是有人叫好有人反对。支
持者普遍认为，禁泳区域围绕乐山大佛
前水域划定，该区域接近航道，是岷江、
大渡河汇流处，太急太险，“每年都有人
在那附近落水，禁止了肯定好一点。”

反对者大多是游泳爱好者。记者注
意到，乐山当地有一个成立了32年的冬
泳协会，常年在大佛前水域组织活动，包
括游泳竞技、坝坝宴、文艺表演等。

该协会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管委会

划定的禁泳区域属于自然水域，协会对
管委会这一纸禁令不作评价。“我们只能
说理解，但不参与、不介入，游泳者选择
在哪儿游泳，我们管不着。”该负责人称，
目前协会已经停止组织游泳活动。

管委会回应
采取劝离为主的柔性执法
对于线上线下的议论，乐山大佛文

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称，大家
误解了管委会的初衷。

“禁止在划定水域游泳、垂钓、捕鱼，
主要是保障大家的安全。”该负责人介绍，
划定水域作为岷江和大渡河的交汇点，暗
礁多、水流急，自古便是险地，“但游客们
不清楚，每年都有很多人下水去玩。2025
年，我们劝离下水游泳、垂钓、捕鱼等行为
500余人次，开展水上救援48次。”

针对网友对罚款的议论，该负责人
称，罚款只是管理的一个方式，在实际治
理中将采取劝离为主的柔性执法，“只要
不下水、不涉险，我们基本上都将采取劝
离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卓滨

乐山大佛管委会在自然水域发布“禁泳令”引争议
官方回应：划定水域暗礁多水流急，出发点是保障安全

16人花500元包“黑大巴”
涉事驾驶员被罚12000元

乐山大佛前的水域是岷江、大渡河汇流处。杜卓滨 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宋潇）1月13日，成都市公安
局新津区分局发布警情通
报称，针对近日网传新津区

“有人违规燃放烟花导致交
通堵塞”等信息，警方当日
依法立案调查，全面开展取
证及溯源工作。

经查，2026年1月7日
20时许，黄某某（男，23岁，
四川荣县人）在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新津区正公路与
竹苑大道路口燃放烟花，引
发群众围观，导致该路段交
通出现短时拥堵。

针对烟花爆竹来源，警
方现已查明，黄某某燃放的
烟花系从无烟花爆竹销售
许可的陈某（男，29岁，四川
叙永县人）处购得。

黄某某的行为已构成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警方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二十六条之规定，已依法
对其予以行政拘留；陈某
的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危
险物质，警方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已依法对其予以行
政拘留。

男子违规燃放烟花致
交通堵塞

放烟花的卖烟花的
都被警方行政拘留


